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522號

原      告  邱佳欣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丘森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家豪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

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就原告簽發發票人邱佳欣、發票日民國112年5月2日、

面額新臺幣600,000元、票號CH251031號之本票，於超過新臺幣3

41,041元部分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本件被告已執原告名義所簽發發票人邱佳欣、

發票日民國112年5月2日、面額新臺幣(下同)600,000元、票

號CH251031號之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

本票許可強制執行，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1079號強

制執行在案。是系爭本票既由被告持有且已行使票據權利，

然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存在，則原告顯有排除負擔票據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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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必要，並得以確認判決排除被告持系爭本票行使票據債權

之危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兩造簽訂之授權加盟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並非被告法

定代理人來簽約，而是總經理黃小姐來簽約，且被告是二

房東，房屋因水塔水管龜裂有漏水房東本人亦要原告自行

繕，經通知被告，但被告不予理會。又有關行銷活動經被

告總經理同意後，掛上布條，因被告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就

要拆除，如此系爭合約書是否有效？足認是被告違約。

（二）有關系爭本票，其承接系爭合約書之前老闆說是設備部

分，但系爭合約書上設備寫的是０元、保證金也是０元，

如果有違約，系爭合約書是寫履約保證金，但保證金就是

０元，重大違約是賠500,000元，何以要給付600,000元，

故想要瞭解系爭本票之名義究竟為何。被告說要原告賠款

600,000元，是原告以為需要賠600,000元，才會在LINE對

話上這麼說。

（三）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書期間僅為3年，非被告所稱之5年

，被告以5年計算其損失，尚屬有誤，就算要賠也是賠當

初收的3%。

（四）並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自112年5月2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合約書，依第2條第1

項、第6項第1款約定，已詳細說明經營範圍地址及商業型

態，原告並已同意將持續以該事業主體進行經營，且被告

已授權總經理與原告簽約。又原告既已將所營店址列入營

業範圍，則有關水塔龜裂漏水等項，理應由原告修繕，與

被告無關，並無原告所指契約不成立，或需由被告處理水

塔之情事。

（二）原告提出經營行銷活動部分，由於該店附近有許多家同品

牌門店，依系爭合約書第8條第1項、第2項約定，原告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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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被告規定之價格收費及販賣，原告未經同意，即為改

變價格之行銷，已有違約之情事。惟被告在與原告溝通過

程中，並未開罰或責怪原告，反而藉由柔性勸導釐清真

相，並主動提及願意負擔布條費用，竟遭原告質疑，實屬

無奈。

（三）系爭本票係被告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約定，原

告在加盟期間重大違約之履約保證金，原告竟於113年1月

31日未經被告同意於臉書發文，違反系爭合約書第12條、

第19條第2項第15款約定，經被告提醒後，原告亦同意進

行相關裁決及後續保證金之繳納。

（四）原告於113年1月8日以LINE訊息通知被告要終止系爭合

約，惟依系爭合約書第17條第1項約定，原告提前解約，

應有正當理由，於1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被告，並經被告同

意始得解約。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雖記載保證金

０元，但所謂的０元是指現金，保證金是以商業本票代

替，原告才於簽約時簽發系爭本票給被告供作保證金。又

原告在該次LINE訊息亦已明知被告解約之條件為賠償被告

600,000元，被告並同意以原告賠償600,000元為解約之條

件，原告亦已同意以此條件解約在案。是系爭本票係兩造

依前開約定，經原告同意所產生之債權債務。

（五）原告經營的門市店營業額每月約160,000元至180,000元，

平均每月向被告進貨金額約30,000元至40,000元，依毛利

2成利潤約6,000元至8,000元。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2項

約定，原告每月需支付營業額3%給被告做為整體品牌行銷

及督導管理費用，約4,800元至5,400元。是原告解約後，

被告每月損失約10,800元至13,400元之間，原告僅履行8

個月，尚有52個月之期間未履行，則被告之整體損失約56

1,600元至696,800元之間，被告要求之解約條件(即違約

金)為600,000元，應屬合理。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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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本票持以聲請許可強制執行，經本院

裁定准許後，再持以聲請強制執行，並經本院113年司執

字第21079號強制執行中。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強制

執行卷查明無誤，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之

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雖主張系爭合約書是被告之總經理與原告簽訂；房屋

因水塔水管龜裂有漏水房東本人亦要原告自行修繕，經通

知被告，被告均置之不理；有關行銷活動經被告總經理同

意後，掛上布條，因被告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就要拆除，故

系爭合約書並不生效，被告已違約等語。惟查：

　１、按簽訂契約並非必定要本人為之，如由本人委託代為簽

訂，亦有效力。被告陳明已授權總經理與原告簽約等語，

有民事答辯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01頁)。況公司之

經理人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之規定，在執行職務範圍內，

亦為公司負責人。被告既已授權其總經理代為與原告簽訂

系爭合約書，則系爭合約書即生兩造簽訂之效力。

　２、原告經營處所之房屋，雖係被告與訴外人張秀玉承租，然

其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即被告)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

用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方之過

失致房屋毀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房屋因自然之損壞有

修繕之必要時，由甲方(即張秀玉)負責修理，有房屋租賃

契約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5頁)。是系爭房屋因水塔

水管龜裂而漏水，其修繕責任應依上開約定履行，與系爭

合約書之成立無關。

　３、原告主張有關行銷活動經被告總經理同意後，掛上布條，

因被告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就要拆除等情。惟系爭合約書第

8條第1項、第2項約定：該店所經營之服務項目及商品，

乙方(即原告)應依甲方(即被告)之規定價格收費及販賣；

甲方因應市場需求，針對各區域進行商品之項目、內容及

價格的調整，乙方需遵照實施，不得異議。第12條第2項

第1款前段約定：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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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銷活動，若因營業需要，乙方欲舉辦該店之促銷活動須

填寫書面『促銷申請表』如【附件八】或以通訊軟體方式

說明，經甲方審核同意方得舉辦。顯見原告販賣之商品價

格，均應遵照被告所訂之價格販售，不得自行改變其價

格；販售之商品，如欲為促銷活動，亦應以書面申請或通

訊軟體方式說明，並經被告審核同意後方得為之。原告雖

主張有得被告總經理同意行銷，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

其說，且依其提出LINE對話翻拍照片，亦僅係被告法定代

理人詢問原告促銷有先講嗎？未來有促銷請在群組裡講。

被告回以：已撤文，布條部分等工人來撤。被告法定代理

人再回以：布條的錢我會出等語，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

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7頁)。足認被告並未違約，且此部

分亦系爭合約書有效成立後，應如何履行之問題。

　４、綜上，原告以前開事由主張系爭合約書無效，尚無可採。

且原告亦未指出被告係違反系爭合約書何約定之內容。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合約書上設備寫的是０元、保證金也是０

元，如果有違約，系爭合約書是寫履約保證金，但保證金

就是０元，何以要給付系爭本票之金額600,000元等語。

被告則以所謂的０元是指現金，保證金是以商業本票代

替，原告才於簽約時簽發系爭本票給被告供作保證金等語

置辯。經查：

　１、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

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

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

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

任。且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

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雖非法所不許，仍應

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

任。惟當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

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

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即應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責任分配原則，而非猶悉令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最高

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就系

爭本票為前後手關係，被告已抗辯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

擔保系爭合約書之履行，是應由原告就原因關係存否先為

舉證，如原因關係確立為不存在，再由主張擔保關係存在

之被告就擔保關係存在舉證之。

　２、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a、b約定：履約保證金：新

台幣０元整，以商業本票作為替代。a定義：為確保乙方

履行本合約約定的義務、商譽保障，及完成貨款匯款保證

稱為履約保證金。b甲方有權以上述保證金做為損害賠償

金，如因違約而產生任何損失或費用，甲方得逕由保證金

扣抵償還之，若有不足部分另行請求賠償。乙方應於接獲

甲方通知後三日內補足(見本院卷一第49頁)。系爭合約書

雖將履約保證金記載為０元，惟系爭本票之發票日為112

年5月2日，有系爭本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87頁)。而

系爭合約書之期間為自112年5月2日至115年5月1日止，簽

約日期亦為112年5月2日，有系爭合約書在卷可憑(見本院

卷一第71、77頁)。顯係系爭本票係在簽約當日所簽發，

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462頁)，則其用意係在

擔保系爭合約書之履行，且擔保之內容為原告如有違約致

被告受有損害時之損害賠償金，否則原告何以會在簽訂系

爭合約書當日，再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堪認被告前開所

辯，尚可採信。

　３、再原告於113年1月8日與被告法定代理人有以下之對話：

　　　原告：大哥，不好意思〜那看你有什麼結論．．．再跟我

說，我能做的就是會每個月支付您2萬到合約結束。

　　　被告：妳找人接吧，這個我也很頭痛，我們希望是直接賠

本票金額。

　　　原告：我的分期就是賠60萬。

　　　被告：我們不能分期，可能妳要去跟銀行借，跟銀行分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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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所以我準備好60萬，就可以跟你解約嗎？是確定的

嗎？

　　　被告：對的。　　

　　　原告：好的〜我目前會繼續接店，等過完年之後跟您約個

時間，把60萬給您。

　　　被告：好的。

　　　原告：過完年之後我會主動給您約時間，把60萬給您。可

以的話，我會在門市門口、FB公告，再麻煩大哥，謝謝

您。

　　　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91至295

頁)。由上開對話觀之，原告係知悉系爭本票，係供作提

前解約，而應賠償被告損失之履約保證金。

　４、又原告雖同意賠償上開600,000元，以做為提前解約之條

件，然於斯時，原告並不知其提前解約會造成被告多少之

損害。而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a、b約定，系爭

本票之金額若不足以賠償被告之損害，被告尚得另行請求

賠償，顯見履約保證金係在於原告違約時，賠償被告全部

損失之金額，是系爭本票所擔保者，自應以被告損失之金

額為準，而非係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為準，如有不足，尚

應補足被告損失之金額。

　５、綜上，系爭本票確係供作系爭合約書之履約保證金，以擔

保原告違約造成被告之損失時，賠償被告損失之金額。　

（四）原告主張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書，期間僅為3年，非被告

所稱之5年，就算要賠也是賠當初收的3%等語。

　１、系爭合約書約定加盟之期間自112年5月2日至115年5月1日

止，已如前述，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462

頁)。是系爭合約書之期間為3年，而非5年，被告抗辯係5

年，尚非可採。

　２、原告經營的門市店營業額112年4月至10月，分別為178,83

8元、162,134元、170,853元、161,869元、144,298元、1

32,419元、126,172元，合計1,076,583元(113年1月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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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額為76,520元，見本院卷二第297頁，惟原告於同年月8

日通知被告要提前解約，已無經營之意願，是該月份非屬

正常營業，故不予計入)，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二第443至455頁)，平均每月營業額約為153,79

8元(1,076,583÷7=153,798，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

而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2項第2款前段約定，合約期間，

營運輔導費費用為每月未稅營業額3%。則被告每月可向原

告收取之營運輔導費用為4,614元(153,798×3%=4,614)。

　３、原告自112年4月至10月，向被告進貨金額分別為35,899

元、45,591元、41,582元、48,491元、22,064元、55,469

元、20,846元，合計269,942元(113年1月之進貨金額為9,

095元，見本院卷二第297頁，惟原告於同年月8日通知被

告要提前解約，已無經營之意願，是該月份非屬正常營

業，故不予計入)，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

卷二第443至455頁)，平均每月進貨金額約為38,563元(26

9,942÷7=38,563)。又被告主張其售貨之利潤為毛利2成，

與一般商業習慣差距不大，應可採信。則其每月售予原告

原料之利潤約為7,713元(38,563×20%=7,713)。

　４、原告提前解約，僅履約8個月，尚有2年4月(即28個月)未

履約，而被告每月有營運輔導費用4,614元、出售原料7,7

13元，合計12,327元之損失。原告尚有28個月未履約，計

345,156元(12,327×28=345,156)之損失，惟應扣除113年1

月份(見本院卷二第297頁)之營運輔導費2,296元、進貨利

益1,819元(9,095×20%=1,819)，始為合理。是被告之損失

計341,041元(345,156-2,296-1,819=341,041)。

　５、綜上，原告提前解約，對被告而言尚不能謂未受有損害。

惟原告已履約8個月，再參酌如原告履約，被告大約能取

得之利益，即其損失之金額為上開之341,041元。

四、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於超過341,041元部分之本

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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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九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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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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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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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522號
原      告  邱佳欣  


被      告  丘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家豪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就原告簽發發票人邱佳欣、發票日民國112年5月2日、面額新臺幣600,000元、票號CH251031號之本票，於超過新臺幣341,041元部分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已執原告名義所簽發發票人邱佳欣、發票日民國112年5月2日、面額新臺幣(下同)600,000元、票號CH251031號之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本票許可強制執行，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1079號強制執行在案。是系爭本票既由被告持有且已行使票據權利，然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存在，則原告顯有排除負擔票據危險必要，並得以確認判決排除被告持系爭本票行使票據債權之危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兩造簽訂之授權加盟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並非被告法定代理人來簽約，而是總經理黃小姐來簽約，且被告是二房東，房屋因水塔水管龜裂有漏水房東本人亦要原告自行繕，經通知被告，但被告不予理會。又有關行銷活動經被告總經理同意後，掛上布條，因被告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就要拆除，如此系爭合約書是否有效？足認是被告違約。
（二）有關系爭本票，其承接系爭合約書之前老闆說是設備部分，但系爭合約書上設備寫的是０元、保證金也是０元，如果有違約，系爭合約書是寫履約保證金，但保證金就是０元，重大違約是賠500,000元，何以要給付600,000元，故想要瞭解系爭本票之名義究竟為何。被告說要原告賠款600,000元，是原告以為需要賠600,000元，才會在LINE對話上這麼說。
（三）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書期間僅為3年，非被告所稱之5年 ，被告以5年計算其損失，尚屬有誤，就算要賠也是賠當初收的3%。
（四）並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自112年5月2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合約書，依第2條第1項、第6項第1款約定，已詳細說明經營範圍地址及商業型態，原告並已同意將持續以該事業主體進行經營，且被告已授權總經理與原告簽約。又原告既已將所營店址列入營業範圍，則有關水塔龜裂漏水等項，理應由原告修繕，與被告無關，並無原告所指契約不成立，或需由被告處理水塔之情事。
（二）原告提出經營行銷活動部分，由於該店附近有許多家同品牌門店，依系爭合約書第8條第1項、第2項約定，原告應依據被告規定之價格收費及販賣，原告未經同意，即為改變價格之行銷，已有違約之情事。惟被告在與原告溝通過程中，並未開罰或責怪原告，反而藉由柔性勸導釐清真相，並主動提及願意負擔布條費用，竟遭原告質疑，實屬無奈。
（三）系爭本票係被告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約定，原告在加盟期間重大違約之履約保證金，原告竟於113年1月31日未經被告同意於臉書發文，違反系爭合約書第12條、第19條第2項第15款約定，經被告提醒後，原告亦同意進行相關裁決及後續保證金之繳納。
（四）原告於113年1月8日以LINE訊息通知被告要終止系爭合約，惟依系爭合約書第17條第1項約定，原告提前解約，應有正當理由，於1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被告，並經被告同意始得解約。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雖記載保證金 ０元，但所謂的０元是指現金，保證金是以商業本票代替，原告才於簽約時簽發系爭本票給被告供作保證金。又原告在該次LINE訊息亦已明知被告解約之條件為賠償被告600,000元，被告並同意以原告賠償600,000元為解約之條件，原告亦已同意以此條件解約在案。是系爭本票係兩造依前開約定，經原告同意所產生之債權債務。
（五）原告經營的門市店營業額每月約160,000元至180,000元，平均每月向被告進貨金額約30,000元至40,000元，依毛利2成利潤約6,000元至8,000元。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原告每月需支付營業額3%給被告做為整體品牌行銷及督導管理費用，約4,800元至5,400元。是原告解約後，被告每月損失約10,800元至13,400元之間，原告僅履行8個月，尚有52個月之期間未履行，則被告之整體損失約561,600元至696,800元之間，被告要求之解約條件(即違約金)為600,000元，應屬合理。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本票持以聲請許可強制執行，經本院裁定准許後，再持以聲請強制執行，並經本院113年司執字第21079號強制執行中。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強制執行卷查明無誤，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雖主張系爭合約書是被告之總經理與原告簽訂；房屋因水塔水管龜裂有漏水房東本人亦要原告自行修繕，經通知被告，被告均置之不理；有關行銷活動經被告總經理同意後，掛上布條，因被告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就要拆除，故系爭合約書並不生效，被告已違約等語。惟查：
　１、按簽訂契約並非必定要本人為之，如由本人委託代為簽訂，亦有效力。被告陳明已授權總經理與原告簽約等語，有民事答辯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01頁)。況公司之經理人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之規定，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被告既已授權其總經理代為與原告簽訂系爭合約書，則系爭合約書即生兩造簽訂之效力。
　２、原告經營處所之房屋，雖係被告與訴外人張秀玉承租，然其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即被告)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方之過失致房屋毀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房屋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之必要時，由甲方(即張秀玉)負責修理，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5頁)。是系爭房屋因水塔水管龜裂而漏水，其修繕責任應依上開約定履行，與系爭合約書之成立無關。
　３、原告主張有關行銷活動經被告總經理同意後，掛上布條，因被告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就要拆除等情。惟系爭合約書第8條第1項、第2項約定：該店所經營之服務項目及商品，乙方(即原告)應依甲方(即被告)之規定價格收費及販賣；甲方因應市場需求，針對各區域進行商品之項目、內容及價格的調整，乙方需遵照實施，不得異議。第12條第2項第1款前段約定：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舉辦促銷活動，若因營業需要，乙方欲舉辦該店之促銷活動須填寫書面『促銷申請表』如【附件八】或以通訊軟體方式說明，經甲方審核同意方得舉辦。顯見原告販賣之商品價格，均應遵照被告所訂之價格販售，不得自行改變其價格；販售之商品，如欲為促銷活動，亦應以書面申請或通訊軟體方式說明，並經被告審核同意後方得為之。原告雖主張有得被告總經理同意行銷，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依其提出LINE對話翻拍照片，亦僅係被告法定代理人詢問原告促銷有先講嗎？未來有促銷請在群組裡講。被告回以：已撤文，布條部分等工人來撤。被告法定代理人再回以：布條的錢我會出等語，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7頁)。足認被告並未違約，且此部分亦系爭合約書有效成立後，應如何履行之問題。
　４、綜上，原告以前開事由主張系爭合約書無效，尚無可採。且原告亦未指出被告係違反系爭合約書何約定之內容。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合約書上設備寫的是０元、保證金也是０元，如果有違約，系爭合約書是寫履約保證金，但保證金就是０元，何以要給付系爭本票之金額600,000元等語。被告則以所謂的０元是指現金，保證金是以商業本票代替，原告才於簽約時簽發系爭本票給被告供作保證金等語置辯。經查：
　１、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且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雖非法所不許，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任。惟當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即應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非猶悉令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就系爭本票為前後手關係，被告已抗辯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擔保系爭合約書之履行，是應由原告就原因關係存否先為舉證，如原因關係確立為不存在，再由主張擔保關係存在之被告就擔保關係存在舉證之。
　２、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a、b約定：履約保證金：新台幣０元整，以商業本票作為替代。a定義：為確保乙方履行本合約約定的義務、商譽保障，及完成貨款匯款保證稱為履約保證金。b甲方有權以上述保證金做為損害賠償金，如因違約而產生任何損失或費用，甲方得逕由保證金扣抵償還之，若有不足部分另行請求賠償。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後三日內補足(見本院卷一第49頁)。系爭合約書雖將履約保證金記載為０元，惟系爭本票之發票日為112年5月2日，有系爭本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87頁)。而系爭合約書之期間為自112年5月2日至115年5月1日止，簽約日期亦為112年5月2日，有系爭合約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1、77頁)。顯係系爭本票係在簽約當日所簽發，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462頁)，則其用意係在擔保系爭合約書之履行，且擔保之內容為原告如有違約致被告受有損害時之損害賠償金，否則原告何以會在簽訂系爭合約書當日，再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堪認被告前開所辯，尚可採信。
　３、再原告於113年1月8日與被告法定代理人有以下之對話：
　　　原告：大哥，不好意思～那看你有什麼結論．．．再跟我說，我能做的就是會每個月支付您2萬到合約結束。
　　　被告：妳找人接吧，這個我也很頭痛，我們希望是直接賠本票金額。
　　　原告：我的分期就是賠60萬。
　　　被告：我們不能分期，可能妳要去跟銀行借，跟銀行分期。
　　　原告：所以我準備好60萬，就可以跟你解約嗎？是確定的嗎？
　　　被告：對的。　　
　　　原告：好的～我目前會繼續接店，等過完年之後跟您約個時間，把60萬給您。
　　　被告：好的。
　　　原告：過完年之後我會主動給您約時間，把60萬給您。可以的話，我會在門市門口、FB公告，再麻煩大哥，謝謝您。
　　　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91至295頁)。由上開對話觀之，原告係知悉系爭本票，係供作提前解約，而應賠償被告損失之履約保證金。
　４、又原告雖同意賠償上開600,000元，以做為提前解約之條件，然於斯時，原告並不知其提前解約會造成被告多少之損害。而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a、b約定，系爭本票之金額若不足以賠償被告之損害，被告尚得另行請求賠償，顯見履約保證金係在於原告違約時，賠償被告全部損失之金額，是系爭本票所擔保者，自應以被告損失之金額為準，而非係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為準，如有不足，尚應補足被告損失之金額。
　５、綜上，系爭本票確係供作系爭合約書之履約保證金，以擔保原告違約造成被告之損失時，賠償被告損失之金額。　
（四）原告主張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書，期間僅為3年，非被告所稱之5年，就算要賠也是賠當初收的3%等語。
　１、系爭合約書約定加盟之期間自112年5月2日至115年5月1日止，已如前述，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462頁)。是系爭合約書之期間為3年，而非5年，被告抗辯係5年，尚非可採。
　２、原告經營的門市店營業額112年4月至10月，分別為178,838元、162,134元、170,853元、161,869元、144,298元、132,419元、126,172元，合計1,076,583元(113年1月之營業額為76,520元，見本院卷二第297頁，惟原告於同年月8日通知被告要提前解約，已無經營之意願，是該月份非屬正常營業，故不予計入)，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443至455頁)，平均每月營業額約為153,798元(1,076,583÷7=153,798，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而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2項第2款前段約定，合約期間，營運輔導費費用為每月未稅營業額3%。則被告每月可向原告收取之營運輔導費用為4,614元(153,798×3%=4,614)。
　３、原告自112年4月至10月，向被告進貨金額分別為35,899元、45,591元、41,582元、48,491元、22,064元、55,469元、20,846元，合計269,942元(113年1月之進貨金額為9,095元，見本院卷二第297頁，惟原告於同年月8日通知被告要提前解約，已無經營之意願，是該月份非屬正常營業，故不予計入)，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443至455頁)，平均每月進貨金額約為38,563元(269,942÷7=38,563)。又被告主張其售貨之利潤為毛利2成，與一般商業習慣差距不大，應可採信。則其每月售予原告原料之利潤約為7,713元(38,563×20%=7,713)。
　４、原告提前解約，僅履約8個月，尚有2年4月(即28個月)未履約，而被告每月有營運輔導費用4,614元、出售原料7,713元，合計12,327元之損失。原告尚有28個月未履約，計345,156元(12,327×28=345,156)之損失，惟應扣除113年1月份(見本院卷二第297頁)之營運輔導費2,296元、進貨利益1,819元(9,095×20%=1,819)，始為合理。是被告之損失計341,041元(345,156-2,296-1,819=341,041)。
　５、綜上，原告提前解約，對被告而言尚不能謂未受有損害。惟原告已履約8個月，再參酌如原告履約，被告大約能取得之利益，即其損失之金額為上開之341,041元。
四、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於超過341,041元部分之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522號
原      告  邱佳欣  

被      告  丘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家豪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
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就原告簽發發票人邱佳欣、發票日民國112年5月2日、
面額新臺幣600,000元、票號CH251031號之本票，於超過新臺幣3
41,041元部分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
    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
    旨參照)。查本件被告已執原告名義所簽發發票人邱佳欣、
    發票日民國112年5月2日、面額新臺幣(下同)600,000元、票
    號CH251031號之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
    本票許可強制執行，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1079號強
    制執行在案。是系爭本票既由被告持有且已行使票據權利，
    然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存在，則原告顯有排除負擔票據危
    險必要，並得以確認判決排除被告持系爭本票行使票據債權
    之危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兩造簽訂之授權加盟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並非被告法
      定代理人來簽約，而是總經理黃小姐來簽約，且被告是二
      房東，房屋因水塔水管龜裂有漏水房東本人亦要原告自行
      繕，經通知被告，但被告不予理會。又有關行銷活動經被
      告總經理同意後，掛上布條，因被告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就
      要拆除，如此系爭合約書是否有效？足認是被告違約。
（二）有關系爭本票，其承接系爭合約書之前老闆說是設備部分
      ，但系爭合約書上設備寫的是０元、保證金也是０元，如果
      有違約，系爭合約書是寫履約保證金，但保證金就是０元
      ，重大違約是賠500,000元，何以要給付600,000元，故想
      要瞭解系爭本票之名義究竟為何。被告說要原告賠款600,
      000元，是原告以為需要賠600,000元，才會在LINE對話上
      這麼說。
（三）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書期間僅為3年，非被告所稱之5年 
      ，被告以5年計算其損失，尚屬有誤，就算要賠也是賠當
      初收的3%。
（四）並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自112年5月2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合約書，依第2條第1
      項、第6項第1款約定，已詳細說明經營範圍地址及商業型
      態，原告並已同意將持續以該事業主體進行經營，且被告
      已授權總經理與原告簽約。又原告既已將所營店址列入營
      業範圍，則有關水塔龜裂漏水等項，理應由原告修繕，與
      被告無關，並無原告所指契約不成立，或需由被告處理水
      塔之情事。
（二）原告提出經營行銷活動部分，由於該店附近有許多家同品
      牌門店，依系爭合約書第8條第1項、第2項約定，原告應
      依據被告規定之價格收費及販賣，原告未經同意，即為改
      變價格之行銷，已有違約之情事。惟被告在與原告溝通過
      程中，並未開罰或責怪原告，反而藉由柔性勸導釐清真相
      ，並主動提及願意負擔布條費用，竟遭原告質疑，實屬無
      奈。
（三）系爭本票係被告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約定，原
      告在加盟期間重大違約之履約保證金，原告竟於113年1月
      31日未經被告同意於臉書發文，違反系爭合約書第12條、
      第19條第2項第15款約定，經被告提醒後，原告亦同意進
      行相關裁決及後續保證金之繳納。
（四）原告於113年1月8日以LINE訊息通知被告要終止系爭合約
      ，惟依系爭合約書第17條第1項約定，原告提前解約，應
      有正當理由，於1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被告，並經被告同意
      始得解約。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雖記載保證金 ０
      元，但所謂的０元是指現金，保證金是以商業本票代替，
      原告才於簽約時簽發系爭本票給被告供作保證金。又原告
      在該次LINE訊息亦已明知被告解約之條件為賠償被告600,
      000元，被告並同意以原告賠償600,000元為解約之條件，
      原告亦已同意以此條件解約在案。是系爭本票係兩造依前
      開約定，經原告同意所產生之債權債務。
（五）原告經營的門市店營業額每月約160,000元至180,000元，
      平均每月向被告進貨金額約30,000元至40,000元，依毛利
      2成利潤約6,000元至8,000元。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2項
      約定，原告每月需支付營業額3%給被告做為整體品牌行銷
      及督導管理費用，約4,800元至5,400元。是原告解約後，
      被告每月損失約10,800元至13,400元之間，原告僅履行8
      個月，尚有52個月之期間未履行，則被告之整體損失約56
      1,600元至696,800元之間，被告要求之解約條件(即違約
      金)為600,000元，應屬合理。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本票持以聲請許可強制執行，經本院
      裁定准許後，再持以聲請強制執行，並經本院113年司執
      字第21079號強制執行中。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強制
      執行卷查明無誤，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之
      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雖主張系爭合約書是被告之總經理與原告簽訂；房屋
      因水塔水管龜裂有漏水房東本人亦要原告自行修繕，經通
      知被告，被告均置之不理；有關行銷活動經被告總經理同
      意後，掛上布條，因被告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就要拆除，故
      系爭合約書並不生效，被告已違約等語。惟查：
　１、按簽訂契約並非必定要本人為之，如由本人委託代為簽訂
      ，亦有效力。被告陳明已授權總經理與原告簽約等語，有
      民事答辯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01頁)。況公司之經
      理人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之規定，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
      為公司負責人。被告既已授權其總經理代為與原告簽訂系
      爭合約書，則系爭合約書即生兩造簽訂之效力。
　２、原告經營處所之房屋，雖係被告與訴外人張秀玉承租，然
      其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即被告)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
      用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方之過
      失致房屋毀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房屋因自然之損壞有
      修繕之必要時，由甲方(即張秀玉)負責修理，有房屋租賃
      契約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5頁)。是系爭房屋因水塔
      水管龜裂而漏水，其修繕責任應依上開約定履行，與系爭
      合約書之成立無關。
　３、原告主張有關行銷活動經被告總經理同意後，掛上布條，
      因被告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就要拆除等情。惟系爭合約書第
      8條第1項、第2項約定：該店所經營之服務項目及商品，
      乙方(即原告)應依甲方(即被告)之規定價格收費及販賣；
      甲方因應市場需求，針對各區域進行商品之項目、內容及
      價格的調整，乙方需遵照實施，不得異議。第12條第2項
      第1款前段約定：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舉辦
      促銷活動，若因營業需要，乙方欲舉辦該店之促銷活動須
      填寫書面『促銷申請表』如【附件八】或以通訊軟體方式說
      明，經甲方審核同意方得舉辦。顯見原告販賣之商品價格
      ，均應遵照被告所訂之價格販售，不得自行改變其價格；
      販售之商品，如欲為促銷活動，亦應以書面申請或通訊軟
      體方式說明，並經被告審核同意後方得為之。原告雖主張
      有得被告總經理同意行銷，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
      ，且依其提出LINE對話翻拍照片，亦僅係被告法定代理人
      詢問原告促銷有先講嗎？未來有促銷請在群組裡講。被告
      回以：已撤文，布條部分等工人來撤。被告法定代理人再
      回以：布條的錢我會出等語，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
      憑(見本院卷一第17頁)。足認被告並未違約，且此部分亦
      系爭合約書有效成立後，應如何履行之問題。
　４、綜上，原告以前開事由主張系爭合約書無效，尚無可採。
      且原告亦未指出被告係違反系爭合約書何約定之內容。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合約書上設備寫的是０元、保證金也是０元
      ，如果有違約，系爭合約書是寫履約保證金，但保證金就
      是０元，何以要給付系爭本票之金額600,000元等語。被告
      則以所謂的０元是指現金，保證金是以商業本票代替，原
      告才於簽約時簽發系爭本票給被告供作保證金等語置辯。
      經查：
　１、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
      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
      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
      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
      任。且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
      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雖非法所不許，仍應
      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
      任。惟當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
      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
      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即應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
      責任分配原則，而非猶悉令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最高
      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就系
      爭本票為前後手關係，被告已抗辯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
      擔保系爭合約書之履行，是應由原告就原因關係存否先為
      舉證，如原因關係確立為不存在，再由主張擔保關係存在
      之被告就擔保關係存在舉證之。
　２、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a、b約定：履約保證金：新台
      幣０元整，以商業本票作為替代。a定義：為確保乙方履行
      本合約約定的義務、商譽保障，及完成貨款匯款保證稱為
      履約保證金。b甲方有權以上述保證金做為損害賠償金，
      如因違約而產生任何損失或費用，甲方得逕由保證金扣抵
      償還之，若有不足部分另行請求賠償。乙方應於接獲甲方
      通知後三日內補足(見本院卷一第49頁)。系爭合約書雖將
      履約保證金記載為０元，惟系爭本票之發票日為112年5月2
      日，有系爭本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87頁)。而系爭合
      約書之期間為自112年5月2日至115年5月1日止，簽約日期
      亦為112年5月2日，有系爭合約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
      71、77頁)。顯係系爭本票係在簽約當日所簽發，並為原
      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462頁)，則其用意係在擔保系
      爭合約書之履行，且擔保之內容為原告如有違約致被告受
      有損害時之損害賠償金，否則原告何以會在簽訂系爭合約
      書當日，再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堪認被告前開所辯，尚
      可採信。
　３、再原告於113年1月8日與被告法定代理人有以下之對話：
　　　原告：大哥，不好意思～那看你有什麼結論．．．再跟我說，
      我能做的就是會每個月支付您2萬到合約結束。
　　　被告：妳找人接吧，這個我也很頭痛，我們希望是直接賠
      本票金額。
　　　原告：我的分期就是賠60萬。
　　　被告：我們不能分期，可能妳要去跟銀行借，跟銀行分期
      。
　　　原告：所以我準備好60萬，就可以跟你解約嗎？是確定的
      嗎？
　　　被告：對的。　　
　　　原告：好的～我目前會繼續接店，等過完年之後跟您約個
      時間，把60萬給您。
　　　被告：好的。
　　　原告：過完年之後我會主動給您約時間，把60萬給您。可
      以的話，我會在門市門口、FB公告，再麻煩大哥，謝謝您
      。
　　　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91至295頁)
      。由上開對話觀之，原告係知悉系爭本票，係供作提前解
      約，而應賠償被告損失之履約保證金。
　４、又原告雖同意賠償上開600,000元，以做為提前解約之條件
      ，然於斯時，原告並不知其提前解約會造成被告多少之損
      害。而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a、b約定，系爭本
      票之金額若不足以賠償被告之損害，被告尚得另行請求賠
      償，顯見履約保證金係在於原告違約時，賠償被告全部損
      失之金額，是系爭本票所擔保者，自應以被告損失之金額
      為準，而非係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為準，如有不足，尚應
      補足被告損失之金額。
　５、綜上，系爭本票確係供作系爭合約書之履約保證金，以擔
      保原告違約造成被告之損失時，賠償被告損失之金額。　
（四）原告主張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書，期間僅為3年，非被告
      所稱之5年，就算要賠也是賠當初收的3%等語。
　１、系爭合約書約定加盟之期間自112年5月2日至115年5月1日
      止，已如前述，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462頁)
      。是系爭合約書之期間為3年，而非5年，被告抗辯係5年
      ，尚非可採。
　２、原告經營的門市店營業額112年4月至10月，分別為178,838
      元、162,134元、170,853元、161,869元、144,298元、13
      2,419元、126,172元，合計1,076,583元(113年1月之營業
      額為76,520元，見本院卷二第297頁，惟原告於同年月8日
      通知被告要提前解約，已無經營之意願，是該月份非屬正
      常營業，故不予計入)，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二第443至455頁)，平均每月營業額約為153,798元
      (1,076,583÷7=153,798，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而
      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2項第2款前段約定，合約期間，營
      運輔導費費用為每月未稅營業額3%。則被告每月可向原告
      收取之營運輔導費用為4,614元(153,798×3%=4,614)。
　３、原告自112年4月至10月，向被告進貨金額分別為35,899元
      、45,591元、41,582元、48,491元、22,064元、55,469元
      、20,846元，合計269,942元(113年1月之進貨金額為9,09
      5元，見本院卷二第297頁，惟原告於同年月8日通知被告
      要提前解約，已無經營之意願，是該月份非屬正常營業，
      故不予計入)，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
      第443至455頁)，平均每月進貨金額約為38,563元(269,94
      2÷7=38,563)。又被告主張其售貨之利潤為毛利2成，與一
      般商業習慣差距不大，應可採信。則其每月售予原告原料
      之利潤約為7,713元(38,563×20%=7,713)。
　４、原告提前解約，僅履約8個月，尚有2年4月(即28個月)未履
      約，而被告每月有營運輔導費用4,614元、出售原料7,713
      元，合計12,327元之損失。原告尚有28個月未履約，計34
      5,156元(12,327×28=345,156)之損失，惟應扣除113年1月
      份(見本院卷二第297頁)之營運輔導費2,296元、進貨利益
      1,819元(9,095×20%=1,819)，始為合理。是被告之損失計
      341,041元(345,156-2,296-1,819=341,041)。
　５、綜上，原告提前解約，對被告而言尚不能謂未受有損害。
      惟原告已履約8個月，再參酌如原告履約，被告大約能取
      得之利益，即其損失之金額為上開之341,041元。
四、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於超過341,041元部分之本
    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
    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苗簡字第522號
原      告  邱佳欣  

被      告  丘森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家豪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就原告簽發發票人邱佳欣、發票日民國112年5月2日、面額新臺幣600,000元、票號CH251031號之本票，於超過新臺幣341,041元部分之本票債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3%，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124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已執原告名義所簽發發票人邱佳欣、發票日民國112年5月2日、面額新臺幣(下同)600,000元、票號CH251031號之本票1紙(下稱系爭本票)，向本院聲請裁定本票許可強制執行，並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字第21079號強制執行在案。是系爭本票既由被告持有且已行使票據權利，然原告否認系爭本票債權存在，則原告顯有排除負擔票據危險必要，並得以確認判決排除被告持系爭本票行使票據債權之危險，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略以：　　
（一）兩造簽訂之授權加盟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書)並非被告法定代理人來簽約，而是總經理黃小姐來簽約，且被告是二房東，房屋因水塔水管龜裂有漏水房東本人亦要原告自行繕，經通知被告，但被告不予理會。又有關行銷活動經被告總經理同意後，掛上布條，因被告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就要拆除，如此系爭合約書是否有效？足認是被告違約。
（二）有關系爭本票，其承接系爭合約書之前老闆說是設備部分，但系爭合約書上設備寫的是０元、保證金也是０元，如果有違約，系爭合約書是寫履約保證金，但保證金就是０元，重大違約是賠500,000元，何以要給付600,000元，故想要瞭解系爭本票之名義究竟為何。被告說要原告賠款600,000元，是原告以為需要賠600,000元，才會在LINE對話上這麼說。
（三）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書期間僅為3年，非被告所稱之5年 ，被告以5年計算其損失，尚屬有誤，就算要賠也是賠當初收的3%。
（四）並聲明：確認被告所持有系爭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
二、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自112年5月2日與被告簽訂系爭合約書，依第2條第1項、第6項第1款約定，已詳細說明經營範圍地址及商業型態，原告並已同意將持續以該事業主體進行經營，且被告已授權總經理與原告簽約。又原告既已將所營店址列入營業範圍，則有關水塔龜裂漏水等項，理應由原告修繕，與被告無關，並無原告所指契約不成立，或需由被告處理水塔之情事。
（二）原告提出經營行銷活動部分，由於該店附近有許多家同品牌門店，依系爭合約書第8條第1項、第2項約定，原告應依據被告規定之價格收費及販賣，原告未經同意，即為改變價格之行銷，已有違約之情事。惟被告在與原告溝通過程中，並未開罰或責怪原告，反而藉由柔性勸導釐清真相，並主動提及願意負擔布條費用，竟遭原告質疑，實屬無奈。
（三）系爭本票係被告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約定，原告在加盟期間重大違約之履約保證金，原告竟於113年1月31日未經被告同意於臉書發文，違反系爭合約書第12條、第19條第2項第15款約定，經被告提醒後，原告亦同意進行相關裁決及後續保證金之繳納。
（四）原告於113年1月8日以LINE訊息通知被告要終止系爭合約，惟依系爭合約書第17條第1項約定，原告提前解約，應有正當理由，於1個月前以書面通知被告，並經被告同意始得解約。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雖記載保證金 ０元，但所謂的０元是指現金，保證金是以商業本票代替，原告才於簽約時簽發系爭本票給被告供作保證金。又原告在該次LINE訊息亦已明知被告解約之條件為賠償被告600,000元，被告並同意以原告賠償600,000元為解約之條件，原告亦已同意以此條件解約在案。是系爭本票係兩造依前開約定，經原告同意所產生之債權債務。
（五）原告經營的門市店營業額每月約160,000元至180,000元，平均每月向被告進貨金額約30,000元至40,000元，依毛利2成利潤約6,000元至8,000元。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2項約定，原告每月需支付營業額3%給被告做為整體品牌行銷及督導管理費用，約4,800元至5,400元。是原告解約後，被告每月損失約10,800元至13,400元之間，原告僅履行8個月，尚有52個月之期間未履行，則被告之整體損失約561,600元至696,800元之間，被告要求之解約條件(即違約金)為600,000元，應屬合理。
（六）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將系爭本票持以聲請許可強制執行，經本院裁定准許後，再持以聲請強制執行，並經本院113年司執字第21079號強制執行中。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強制執行卷查明無誤，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之主張為真實。　　　
（二）原告雖主張系爭合約書是被告之總經理與原告簽訂；房屋因水塔水管龜裂有漏水房東本人亦要原告自行修繕，經通知被告，被告均置之不理；有關行銷活動經被告總經理同意後，掛上布條，因被告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就要拆除，故系爭合約書並不生效，被告已違約等語。惟查：
　１、按簽訂契約並非必定要本人為之，如由本人委託代為簽訂，亦有效力。被告陳明已授權總經理與原告簽約等語，有民事答辯狀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101頁)。況公司之經理人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之規定，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被告既已授權其總經理代為與原告簽訂系爭合約書，則系爭合約書即生兩造簽訂之效力。
　２、原告經營處所之房屋，雖係被告與訴外人張秀玉承租，然其租約第5條約定乙方(即被告)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使用房屋，除因天災地變等不可抗拒之情形外，因乙方之過失致房屋毀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房屋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之必要時，由甲方(即張秀玉)負責修理，有房屋租賃契約書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35頁)。是系爭房屋因水塔水管龜裂而漏水，其修繕責任應依上開約定履行，與系爭合約書之成立無關。
　３、原告主張有關行銷活動經被告總經理同意後，掛上布條，因被告法定代理人不同意就要拆除等情。惟系爭合約書第8條第1項、第2項約定：該店所經營之服務項目及商品，乙方(即原告)應依甲方(即被告)之規定價格收費及販賣；甲方因應市場需求，針對各區域進行商品之項目、內容及價格的調整，乙方需遵照實施，不得異議。第12條第2項第1款前段約定：未經甲方書面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舉辦促銷活動，若因營業需要，乙方欲舉辦該店之促銷活動須填寫書面『促銷申請表』如【附件八】或以通訊軟體方式說明，經甲方審核同意方得舉辦。顯見原告販賣之商品價格，均應遵照被告所訂之價格販售，不得自行改變其價格；販售之商品，如欲為促銷活動，亦應以書面申請或通訊軟體方式說明，並經被告審核同意後方得為之。原告雖主張有得被告總經理同意行銷，然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且依其提出LINE對話翻拍照片，亦僅係被告法定代理人詢問原告促銷有先講嗎？未來有促銷請在群組裡講。被告回以：已撤文，布條部分等工人來撤。被告法定代理人再回以：布條的錢我會出等語，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17頁)。足認被告並未違約，且此部分亦系爭合約書有效成立後，應如何履行之問題。
　４、綜上，原告以前開事由主張系爭合約書無效，尚無可採。且原告亦未指出被告係違反系爭合約書何約定之內容。
（三）原告雖主張系爭合約書上設備寫的是０元、保證金也是０元，如果有違約，系爭合約書是寫履約保證金，但保證金就是０元，何以要給付系爭本票之金額600,000元等語。被告則以所謂的０元是指現金，保證金是以商業本票代替，原告才於簽約時簽發系爭本票給被告供作保證金等語置辯。經查：
　１、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且若票據債務人以自己與執票人間所存抗辯之事由對抗執票人，依票據法第13條規定觀之雖非法所不許，仍應先由票據債務人就該抗辯事由之基礎原因關係負舉證之責任。惟當票據基礎之原因關係確立後，法院就此項原因關係進行實體審理時，當事人於該原因關係是否有效成立或已否消滅等事項有所爭執，即應適用各該法律關係之舉證責任分配原則，而非猶悉令票據債務人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5年度台簡上字第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兩造就系爭本票為前後手關係，被告已抗辯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擔保系爭合約書之履行，是應由原告就原因關係存否先為舉證，如原因關係確立為不存在，再由主張擔保關係存在之被告就擔保關係存在舉證之。
　２、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a、b約定：履約保證金：新台幣０元整，以商業本票作為替代。a定義：為確保乙方履行本合約約定的義務、商譽保障，及完成貨款匯款保證稱為履約保證金。b甲方有權以上述保證金做為損害賠償金，如因違約而產生任何損失或費用，甲方得逕由保證金扣抵償還之，若有不足部分另行請求賠償。乙方應於接獲甲方通知後三日內補足(見本院卷一第49頁)。系爭合約書雖將履約保證金記載為０元，惟系爭本票之發票日為112年5月2日，有系爭本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一第87頁)。而系爭合約書之期間為自112年5月2日至115年5月1日止，簽約日期亦為112年5月2日，有系爭合約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71、77頁)。顯係系爭本票係在簽約當日所簽發，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462頁)，則其用意係在擔保系爭合約書之履行，且擔保之內容為原告如有違約致被告受有損害時之損害賠償金，否則原告何以會在簽訂系爭合約書當日，再簽發系爭本票予被告。堪認被告前開所辯，尚可採信。
　３、再原告於113年1月8日與被告法定代理人有以下之對話：
　　　原告：大哥，不好意思～那看你有什麼結論．．．再跟我說，我能做的就是會每個月支付您2萬到合約結束。
　　　被告：妳找人接吧，這個我也很頭痛，我們希望是直接賠本票金額。
　　　原告：我的分期就是賠60萬。
　　　被告：我們不能分期，可能妳要去跟銀行借，跟銀行分期。
　　　原告：所以我準備好60萬，就可以跟你解約嗎？是確定的嗎？
　　　被告：對的。　　
　　　原告：好的～我目前會繼續接店，等過完年之後跟您約個時間，把60萬給您。
　　　被告：好的。
　　　原告：過完年之後我會主動給您約時間，把60萬給您。可以的話，我會在門市門口、FB公告，再麻煩大哥，謝謝您。
　　　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91至295頁)。由上開對話觀之，原告係知悉系爭本票，係供作提前解約，而應賠償被告損失之履約保證金。
　４、又原告雖同意賠償上開600,000元，以做為提前解約之條件，然於斯時，原告並不知其提前解約會造成被告多少之損害。而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1項第4款a、b約定，系爭本票之金額若不足以賠償被告之損害，被告尚得另行請求賠償，顯見履約保證金係在於原告違約時，賠償被告全部損失之金額，是系爭本票所擔保者，自應以被告損失之金額為準，而非係系爭本票之票面金額為準，如有不足，尚應補足被告損失之金額。
　５、綜上，系爭本票確係供作系爭合約書之履約保證金，以擔保原告違約造成被告之損失時，賠償被告損失之金額。　
（四）原告主張兩造簽訂之系爭合約書，期間僅為3年，非被告所稱之5年，就算要賠也是賠當初收的3%等語。
　１、系爭合約書約定加盟之期間自112年5月2日至115年5月1日止，已如前述，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462頁)。是系爭合約書之期間為3年，而非5年，被告抗辯係5年，尚非可採。
　２、原告經營的門市店營業額112年4月至10月，分別為178,838元、162,134元、170,853元、161,869元、144,298元、132,419元、126,172元，合計1,076,583元(113年1月之營業額為76,520元，見本院卷二第297頁，惟原告於同年月8日通知被告要提前解約，已無經營之意願，是該月份非屬正常營業，故不予計入)，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443至455頁)，平均每月營業額約為153,798元(1,076,583÷7=153,798，元以下四捨五入，以下同)。而依系爭合約書第3條第2項第2款前段約定，合約期間，營運輔導費費用為每月未稅營業額3%。則被告每月可向原告收取之營運輔導費用為4,614元(153,798×3%=4,614)。
　３、原告自112年4月至10月，向被告進貨金額分別為35,899元、45,591元、41,582元、48,491元、22,064元、55,469元、20,846元，合計269,942元(113年1月之進貨金額為9,095元，見本院卷二第297頁，惟原告於同年月8日通知被告要提前解約，已無經營之意願，是該月份非屬正常營業，故不予計入)，有LINE對話翻拍照片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443至455頁)，平均每月進貨金額約為38,563元(269,942÷7=38,563)。又被告主張其售貨之利潤為毛利2成，與一般商業習慣差距不大，應可採信。則其每月售予原告原料之利潤約為7,713元(38,563×20%=7,713)。
　４、原告提前解約，僅履約8個月，尚有2年4月(即28個月)未履約，而被告每月有營運輔導費用4,614元、出售原料7,713元，合計12,327元之損失。原告尚有28個月未履約，計345,156元(12,327×28=345,156)之損失，惟應扣除113年1月份(見本院卷二第297頁)之營運輔導費2,296元、進貨利益1,819元(9,095×20%=1,819)，始為合理。是被告之損失計341,041元(345,156-2,296-1,819=341,041)。
　５、綜上，原告提前解約，對被告而言尚不能謂未受有損害。惟原告已履約8個月，再參酌如原告履約，被告大約能取得之利益，即其損失之金額為上開之341,041元。
四、從而，原告請求確認系爭本票，於超過341,041元部分之本票債權對原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苗栗簡易庭　法　官　陳秋錦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張智揚


